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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4_BF_A1_

E6_81_AF_E4_BA_A7_E4_c80_314262.htm 信息产业部关于结

束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申请内地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

证过渡期的通告（信部规[2006]729号） 依据《〈内地与香港

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〉补充协议》，我部于2004

年12月15日和2005年12月31日先后发布了《信息产业部关于香

港特别行政区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申请内地计算机信息

系统集成资质有关问题的通告》和《信息产业部关于延长香

港特别行政区企业申请内地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过

渡期的通告》，就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申请内地计算机信息

系统集成资质认证有关问题做出特别规定，设立过渡期并延

长至2006年12月31日。 现过渡期即将结束，经信息产业部计

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工作办公室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资

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磋商，并考虑过渡期实行两年来的实际情

况，信息产业部决定于2007年1月1日起，执行《＜内地与香

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＞补充协议三》的规定（

具体参见附件）。 附件：1、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申请内地

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的有关规定 2、香港特别行政区企

业人员申请内地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理资质的有关规

定 （联系电话：86-10-68208063/64 86-10-66068504） 二六年十

二月十一日 附件一：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申请内地计算机信

息系统集成资质的有关规定 一、在信息产业部正式委托前，

根据特区资科办的推荐，香港特区生产力促进局可暂时对香



港特区三、四级资质申请者进行评审。 二、资质等级评定条

件原则上按“关于发布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等级评定

条件（修定版）》的通知”（信部规[2003]440号）执行，但

考虑特区的实际情况，香港特区企业申请内地计算机信息系

统集成资质，若干条件按照以下规定执行： 1. 不考核职称要

求，但应考核相关学历及从业经历； 2. 系统集成的业绩包括

在内地和香港从事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包括海外项目（具有充

分证明材料的，可酌情考虑）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